
林业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标准

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公示的检查标准为

（一）项目建设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求；

（二）办理项目的申报材料是否真实，资质条件是否满

足许可条件；

（三）是否按照行政许可确定的地点、面积、范围、用

途、期限等开展项目的规划、选址、建设、林草种子生产经

营等工作；

（五）是否落实了申报材料中提出的工程项目周边森

林、草原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措施

（四）实施许可允许的规划、选址、建设、林草种子生

产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问题；

；

（六）森林、草原植被恢复费征收及有关补偿费用的落

实情况。


